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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訊號傳輸車及設備組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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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星訊號傳輸車及週邊採購通則
1-1、 本案採購包含衛星訊號傳輸車（以下稱SNG車）及本會所提供之設備組裝、測試及驗收等。
1-2、 本案除前項所記主要設備外，其他附屬設備均包含於本採購範圍內，立約商須負責所有車輛及周邊電子系統組裝、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影音製作設備及附屬設備之安裝測試工程。
1-3、 投標廠商須依招標文件規定於「規格標」內提出「計劃書」，計劃書內容須包含：
1-3-1、主要設備之名稱、廠牌、型號、結構及詳細規格資料。
1-3-2、依本規範之各項規格、規定之確認表（compliance table）及相關證明文件。投標廠商應檢附製造廠型錄並於其規格型錄上以螢光色筆劃出所報規格並註明招標件所要求規格之項次，以便審核。
1-3-3、預計完成車輛前、後、左、右側及俯視之外觀及尺寸圖（單位：mm），附電子圖檔。
1-3-4、預計完成機架設備位置及平面圖，附電子圖檔，機架空間應能整合容納全案設備。
1-3-5、參考附件一之系統方塊圖，製作RF、VIDEO、AUDIO等設備預計完成之系統方塊圖，附電子圖檔(DWG格式)。
1-3-6、預計完成機電系統圖(包括AC、DC電源及開關配線)，電源控制儀表面板平面圖，附電子圖檔。
1-3-7、預計完成冷氣空調系統及配管圖，附電子圖檔。
1-3-8、預計完成車輛及週邊子系統改裝、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影音製作設備、附屬設備之安裝測試及驗收進度表，附電子文件檔案。
1-3-9、預計全案所使用各項設備、機架、器材之重量、尺寸及電力消耗等列表，依此數據計算全案預估總載重量及電力消耗，附電子文件檔案。
1-3-10、車輛改裝週邊子系統中至少必須有機電系統中之隔離變壓器，空調系統之冷氣機及油壓千斤頂各單一設備規格表，以利使用單位審查是否合乎安全規範之制式產品。
1-4、「計劃書」製作
1-4-1、投標廠商應依本案規範內容與規定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劃書」3份，附於「規格標」內供審核。
1-4-2、製作格式

(1).格式：主要內容為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進度表、配置圖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2).封面：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衛星訊號傳輸車及設備組裝規範】計劃書。

(3).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4).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1-4-3、計劃書須包含之內容詳見規範第1.3條規定。
1-5、須提供全案SNG車及週邊設備之中文或英文版操作手冊三份，於交貨時須一併交付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稱本會）。(以上均須包含電子檔)
1-6、教育訓練：立約商應於交貨後30日曆天內，提出在本會指定地點教育訓練計畫，教育訓練內容如下
1-6-1、立約商應免費提供三次（每次一天）教育訓練，內容包含SNG車車體結構介紹，車輛一般常見故障排除，衛星訊號上、下鏈基本原理介紹，以手工具調整、控制系統設定調整衛星天線操作，衛星訊號傳輸設備操作講解，影音製作設備操作講解等專業訓練，師資、教材及其他教育訓練等相關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另教育訓練之日期及受訓人數由本會指定而實施，並具簽到紀錄表。
1-6-2、完成車(含本車必要設備)於教育訓練期間，若尚未取得汽車監理單位核發行車執照，SNG車若需到外地（20公里內）現場訓練，立約商須無條件提供申請臨時車牌供本會使用及負擔全車(含衛星訊號傳輸設備與影音製作設備)及週邊設備之全額保險費用。
1-6-3、於全案驗收合格前免費完成本會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
1-7、全案設備完成裝機及系統整合後，需進行整體性能測試（測試時程至少5日），立約商須免費提供測試過程所需測試儀器、人員及全案設備保險、申請臨時車牌、測試期間產生之費用。並於完成交貨次日起30日曆天內提出經本會認可之整體性能測試計畫。須有本會指定人員全程參與測試過程，依計畫測試通過視為合格，未合格項目立約商應立即改善，於全案驗收時提列合格之完整測試報告，附電子文件檔。
1-8、本案規範僅列主要設備項目，立約商應參考附件一之系統方塊圖，預估所需器材、線材項目及數量，所有裝機附屬零星器材均由立約商負責提供，如有未列，立約商亦應免費提供。立約商所使用之所有線材、接頭、零配件等均應為原廠指定之形式或經本會認可之形式(交貨時提列本案RF、VIDEO、AUDIO訊號等連接頭及線材型式規格)。
   1-9、於車輛改裝期間，本會將不定期派員監督組裝進度，立約商及分包廠商不得拒絕本會人員進入作業現場監督與SNG車及週邊設備組裝過程拍照。
1-10、保固：
(1) 廠商應自全案驗收合格之次日起，提供本規範3-1項設備3年或車輛行駛5萬公里保固（以先到者為主），提供本規範3-2項及3-3項設備保固3年，在保固期限內須隨原廠對產品軟體之升級或更新，免費提供軟體之更換服務，設備故障時（非人為及天災因素造成）亦提供三年免費維修（以上服務範圍含人工、交通、軟硬體設備及維修零件的提供等）。
(2) 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24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1週內將故障排除。
(3)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24小時)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本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4)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一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保固期間所發生之任何罰款，本會得通知立約商繳納或自保固費用/保固保證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5) 立約商於全案設備驗收合格後應交付本會自驗收合格日起6年內保證充足之零組件供應之保證書，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6星期內交貨。
(6) 另本案所有附屬設備，均適用本保固條款(以買方通知維修的時間是否逾越保固期間來定義責任歸屬)。

1-11、投標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作廣播電視台之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及衛星訊號傳輸車（通稱SNG車）之能力，並提供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其中SNG車之資格，得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之資格證明文件代之，該分包廠商若為製造廠商，須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檢附之資格文件附於「規格標」內備審。
1-12、本案所列規格標準非屬我國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者係供參考，投標廠商如報列同等級標準亦可接受。惟報列同等品之投標廠商應於其計劃書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1-13、履約期限：
（1）自簽約日之次日起30日曆天內提出供本案書面履約進度表（參考設備規範1-6及1-7規定），含SNG車及週邊子系統改裝部份、衛星訊號傳輸部份及影音製作設備部份安裝完成及整體性能測試計畫時程、教育訓練時程等，經本會審查確認後據以辦理。立約商不得以履約進度表須經本會審查確認為由要求延展履約期限。
（2）自簽約次日起330日曆天內完成交貨、裝機及系統整合測試作業，並完成SNG車送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以下稱ARTC）檢測完畢，車體必須通過ARTC檢測，並取得合格證（於驗收時出具證明）及領照掛牌。且須由立約商來承送檢測，送ARTC檢測時須為完成車（包含SNG車內所有器材設備已上架，組裝完成後）送檢。
1-14、SNG車部份附加條款：

(1) 立約商應負責向產物保險公司辦理第一年之SNG車輛保險，SNG車須包含第三人強制責任險、雇主責任險及颱風洪水險，保險費由立約商負擔。第三人強制責任險之每一意外事故保額為400萬元、每一意外之事故財損保額為50萬元及雇主責任險保額為1000萬元。

(2) 所報SNG車之規格須符合我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立約商須負責將車輛送交ARTC測試取得合格證明及汽車監理單位核發特種車輛行車執照並負擔有關費用。
(3)有關申領牌照及代辦保險(強制責任險)，所須稅捐及規費等（含使用牌照稅、燃料使用費、新領號牌費、檢驗費及行車執照費）及保險費均由立約商負擔。
(4) 交車時應免費加滿油箱油料。

(5) 噪音及排放空氣污染物須符合我國環保署當年度當期之車輛噪音管制及引擎廢氣排放標準。立約商於交車時須檢附環保署核發或核章之引擎排放審查合格證明文件供審核。

(6) 立約商所交車輛應為2010年式（含）以後出廠之原廠標準包裝全新品(交貨時須附原廠出廠證明)，如係進口貨應另檢附進口證明文件。

(7) 交貨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以憑辦理驗收：

(a). 車輛原廠出廠證明(正本)，並列明出廠日期。

(b). 核發或核章之引擎排放審查合格證明文件。

(c). 保固書及中文使用手冊二冊。
1-15、立約商所交器材物品均應為原廠標準包裝全新品。
1-16、交貨地點：立約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運達本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1-17、本案標的物滅失或毀損之危險於完成驗收前均由立約商負擔。
1-18、驗收：
(1)驗收應於安裝測試及取得車輛牌照後15個工作天內由立約商通知本會提報驗收。

(2)驗收成員：

本會專案小組，於本會指定之現場驗收。

(3)驗收項目： 

a.依據契約規範及立約商於「規格標」所提之計劃書逐項驗收。
b.由立約商於交貨時提供ATP（Acceptance Test Plan）測試計劃書，經本會確認後實施。
1-19、付款方式：
(1) 30%之設備價款作為預付款，於簽約日起40個工作天後及立約商繳交與此付款同額之預付款還款保證後，憑立約商之統一發票支付。
 (2) 70%之設備價款，於全案設備驗收合格日（註）起依本會通知後，憑立約商之統一發票支付。
（註）係指取得汽車監理單位核發正式車輛牌照並經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妥全案ㄩㄢㄤㄢㄢㄢ
























































































































驗收。
1-20、本案以一次採購完成。購置之SNG車及其組裝週邊設備，將以一批交貨。
2、 各項主要設備數量表
	項次
	品名
	單位
	數量

	1
	 車輛改裝

	1-1
	車輛
	輛
	1

	1-2
	車輛工作室
	式
	1

	1-3
	車輛外觀
	式
	1

	1-4
	機電系統
	套
	1

	1-5
	發電機 
	組
	1

	1-6
	空調系統
	套
	1

	2
	衛星訊號傳輸設備

	2-1
	Satellite Antenna (衛星天線)
	組
	1

	2-2
	LNB（低雜訊放大器）
	個
	1

	2-3
	Air Dehydrator（空氣乾燥機）
	組
	1

	3
	影音製作設備

	3-1
	Video patch bay（視頻訊號跳接盤）
	組
	1

	3-2
	Audio patch bay（音頻訊號跳接盤）
	組
	1

	3-3
	Quad 4 inch LCD monitor（4 x 4吋液晶顯示器）
	組
	2


3、各項主要設備規格
   3-1、車輛及週邊子系統改裝
車輛及發電機須使用無鉛汽油引擎且共用燃料油箱，車輛引擎排氣必須符合台灣地區現階段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車輛油箱容量須可提供發電機全載運轉12小時以上，油料警示亮燈時車輛仍可行駛至少50km。車輛外觀改裝過程(包含底盤部分)，應嚴格施作防鏽蝕及防水滲漏處理。系統組裝完成後之車輛總重及車輛改裝設計須符合道路安全法規並完成ARTC之各項相關測試，驗收時檢附交通部核發之車輛形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立約商須具有依上述之法規依法取得特種車輛合法之領、掛牌作業之能力。
     3-1-1、車輛
參考FORD E-350 VAN Super Duty Extended或同等品。
3-1-1-1、2010年式(含)以後出廠，側拉式或對開式工作門(附鎖)，立約商於交車時須出具原車製造廠出廠證明。
              3-1-1-2、改裝完成車輛（含全案設備），總長度需小於610公分，總高
度需小於280公分。
              3-1-1-3、採用5400～6800c.c，排氣量，V8或V10無鉛汽油引擎，
Horsepower (hp)≧300hp，Torque (lb –ft )≧420 lb-ft，Axle ratio 
≧ 4.1。
              3-1-1-4、Transmission：Electronic 4 or 5 Speed Automatic W/OD。
              3-1-1-5、GVWR ≧9250 lbs，可承載本案所有設備。
 3-1-1-6、配備：具有4輪碟煞附ABS、動力方向盤、原廠電動窗、電動照後鏡、中控鎖、輔助電瓶、霧燈及原廠應附配件，冷、暖氣空調系統、AM/FM stereo-CD player with digital clock and 6 speakers、2個安全氣囊、衛星導航系統(隱藏收納式，兼具倒車監看顯示功能，7吋螢幕)、駕駛座對外通話系統(大聲公)、數位指北針(手握式，可固定於駕駛座)。
    3-1-1-7、全車所有玻璃窗應具隔熱功能。
              3-1-1-8、後輪承載系統加裝氣墊式避震裝置。
3-1-1-9、車廂空間分為駕駛室、車輛工作室、維修區和發電機室。

        3-1-2、車輛工作室
3-1-2-1、設置可書寫至少A4文件之工作桌。
3-1-2-2、可360°旋轉式舒適座椅2座，固定於地板，應設計可拆裝式。
3-1-2-3、上方安裝兩盞內嵌式10燭光以上工作照明燈(白晝光LED)，具獨立控制開關。
3-1-2-4、設備機架：
3-1-2-4-1、採用輕量堅固耐用之材質19吋標準機架，提供至少70RU(含)以上機架總空間，深度至少60公分，交貨時提列機架使用材質及強度相關資料，並須經本台認可後安裝。
3-1-2-4-2、需提供本案Audio Mixer、Video Switcher等設備之滑軌式堅固耐用工作平台，不使用時可收納固定於機架內。
3-1-2-4-3、每一機架內部空間後方設置維修照明燈，具獨立電源開關。
3-1-2-4-4、設置一個至少3RU空間機架式置物儲存箱，附滑軌，不使用時可收納固定於機架內。
3-1-2-4-5、設備擺放位置需考量車身平衡及配重。未擺放設備之空間，前方需安裝隔版。
3-1-2-4-6、安裝於機架設備長度若大於45cm，該設備如未附滑軌，下方須加裝支撐架。
3-1-2-5、隔音及其他裝潢材料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隔熱防焰材質。
            3-1-2-6、應提供舒適空間，任何突出處需做人體防撞擊護邊，避免因
工作空間狹小使人員遭受傷害。
            3-1-2-7、採用高耐磨防滑材質地板。
            3-1-2-8、機架後方設置可供人員檢查及維修設備之空間。
            3-1-2-9、車輛工作室間與駕駛室間加裝可側邊收納之遮光隔熱簾幕。
        3-1-3、車輛外觀
        3-1-3-1、車輛後門為對開式，設置鋁合金材質製工作防滑爬梯，照明(地)燈 12V、倒車攝影機鏡頭、攝影機具麥克風裝置、夜間倒車自動照明系統。
              3-1-3-2、車頂設置堅固之鋁合金材質車頂防滑平台，可乘載至少二名
工作人員檢修衛星天線及其他設備，及夜間照明燈、天線基座、防水出線孔座、車頂高度指示燈、雙空調主機、複合材料導流罩、冷氣散熱孔、天線未歸位警告開關、車頂輔助警示燈。              

              3-1-3-3、車輛右側之I/O Panel依本會需求設置視訊、音訊、Intercom及電話等連接座，並預留擴充連接座，I/O Panel具照明裝置(須有防雨潑功能)及蓋板，蓋板掀起時須有防雨潑入裝置，並設立設備(HPA)散熱孔，115V(15A) 防水電源插座2個，不鏽鋼歐規 3P 市電插座 120/240V 50A，工作門上方裝置可收納式遮雨棚，須大於工作門寬度，向外延伸至少2.5公尺，附支撐架。              
3-1-3-4、車身水平穩定系統需裝置四具油壓式千斤頂，直接安裝於車
體大樑下方（不得突出車側），附升降控制裝置，需能支撐車體重量及穩定車身，具有車身自動水平功能、電壓不足警示、過度傾斜警示、油壓腳下降警示。
             3-1-3-5、衛星天線主體安裝於車頂，車體改裝部位需作防鏽蝕及防
水滲漏處理，並於施作過程拍照（至少5張清晰照片），於第
一次驗收時提列（附電子圖檔）。
             3-1-3-6、車身與衛星天線碟面企業識別標誌彩繪，於彩繪前45日曆
天以書面通知本會，由立約商與本會協調提出彩繪內容並需經本會認可後製作。
        3-1-4、機電系統
              3-1-4-1、設備用電採用交流115V電力系統。
              3-1-4-2、配合外接電源（包含市電與外接發電機電源，220Vac）先接
入高效率隔離式變壓器再供電給設備使用（需能手動或自動調
整電壓輸入範圍），全車電力配線採用符合國家標準檢驗局規
範之電線、電纜及開關，機電系統配線方式須符合經濟部訂定
之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整體設計應考慮故障時之檢查維修方便
性。
              3-1-4-3、設備用電115V部分需裝置設備電源突波吸收器，設計具獨立
設備用電源接地系統。
              3-1-4-4、工作室內集中設置各輸入電壓、電流、頻率及負載電壓之數
位式監測錶，及低油量告警裝置，並以中文或英文標示，可由
操作人員直接監控，具有夜視功能及顯示監測值。
              3-1-4-5、接地裝置：機架與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影音製作設備本體需
接至設備地。須配置一車體接地端（用於固定接地銅桿之銅

線），附車體接地銅桿(材質：銅，直徑1cm，長度1公尺)一支，
及2條長度至少3公尺銅線兩端附夾頭(絕緣包覆)，車內設置接地銅桿、線儲藏位置，供電中車輛對地面電壓需低於5V。
              3-1-4-6、每一機架電源插座排具獨立電源開關。
              3-1-4-7、電源控制儀表版須設置外接電源與車內發電機電源切換開關
及各機架電源總開關、空調電源總開關、各照明燈電源開關、
衛星天線電源開關，整合於機架，可於工作室直接操作控制，
整體設計應考慮故障時之檢查維修方便性。
        3-1-5、發電機
              3-1-5-1、發電機額定輸出功率10KW～13KW，功率因素1.0，輸出電壓230V，總電流容量50A(含)以上，供給全車設備與空調系統用電，發電機及車輛工作室內設置啟動開關。
            3-1-5-2、設備用輸出電壓採用交流單相三線式，額定輸出電壓115V，
工作頻率60Hz。
            3-1-5-3、機組構造：發電機本體安裝於鋼製共同底座上，底座再藉由
避震裝置固定於基礎台上。
            3-1-5-4、引擎採水冷式，四汽缸或以上，引擎額定容量不得小於24.9馬力（BHP）。
            3-1-5-5、燃油系統：採燃油直接噴射方式，系統中須配有濾清器、油
閥、通風管路及進回油管等相關組件構成完整系統；油料須與
車輛共用油箱，油箱容量足以供應發電機連續運轉12小時以上，油料警示亮燈時車輛仍可行駛至少50公里
      3-1-5-6、冷卻系統：採用散熱器水箱、冷卻系統架構，配備節溫器以
控制引擎水溫，並具備高溫保護告警裝置。
              3-1-5-7、潤滑系統：具備潤滑油濾清器及水冷式潤滑油冷卻器。
              3-1-5-8、排氣系統：由排氣消音器、排氣歧管等元件組成。
              3-1-5-9、啟動系統：採用DC12V啟動馬達，具獨立之免加水電瓶供電，
電瓶自動充電裝置。
              3-1-5-10、引擎安全保護裝置：具備低油壓、高溫、超速、過載電壓等
故障自動停車裝置。
              3-1-5-11、電器特性：於引擎轉速穩定狀態下，承受負載輸出電壓不受
影響，此時，發電機輸出電壓之穩定度需維持在額定電壓之 

±1％之內。承受負載由無載至滿載之任何狀態，電壓變動率需
維持在額定電壓之 ±2％以內。
              3-1-5-12、為防止AVR內部SCR電路造成高頻輻射或傳導形成電磁干
擾（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影響激磁磁場之穩定，
造成輸出電壓不穩，AVR輸入變壓器，感測線（Sensing Line）
和輸出控制線需妥善接地，並以對扭、遮蔽和濾波電路抑制
EMI。
              3-1-5-13、供油系統設置低油料量（低於1/4總油量時）告警裝置（以
燈號閃爍或蜂鳴器顯示於工作室內）。
              3-1-5-14、於發電機室密閉（不開後車門及發電機室門）及80%負載時，
可正常連續運轉8小時以上，不會因過熱導致故障或輸出電壓不穩定現象。
              3-1-5-15、需施作噪音隔離裝置。
              3-1-5-16、發電機安置於獨立箱體，箱體由4MM鋁板製作，上面與側面為一體，可同時開啟方便維護檢修，側面加設一電源快速維護門。箱體上方可荷重達100公斤(含)以上，不與車廂直接接觸，減少車廂內噪音震動產生。
        3-1-6、空調系統
              3-1-6-1、配置車用雙獨立主機，具獨立壓縮機，室內與機架具出風口，
EER至少2.39 Kcal/hW，主機總冷房效能至少5600 kcal
（22400BTU），安裝於車頂。
              3-1-6-2、室外環境溫度32℃（含）以下時，於啟動空調系統壓縮機運

轉及工作室內所有設備，15分鐘工作室內作業環境溫度可達
22℃，機架內溫度可達28℃（含）以下，三小時內作業環境溫
度均可保持22±2℃。
              3-1-6-3、空調系統冷氣出風口區分為工作室及設備機架內部散熱區。
冷媒管外層須作防鏽蝕塗佈處理，並於施作過程拍照（至少5

張清晰照片），於第一次驗收時提列，附電子圖檔。
              3-1-6-4、空調系統具數字式溫度顯示器，操作人員可於工作室調整設
定溫度，及監看室內及機架內溫度。
              3-1-6-5、空調系統之電線、風管及排水管配置時不可外露，室內機體
突出部分需有人員防撞護邊及考慮故障檢查維修方便性。
        3-1-7、組裝需求
          本購案車體與設備整合時，須先拆卸本會現役SNG車上之機器設備，機器設備明細表如附件二，組裝及轉移過程為期二個星期，立約廠商應無條件負責機器設備之安裝。同時必須與本會主控中心，華視訊號中心部份之現有衛星訊號做連結，以確認接收設備之影像、聲音及衛星上下鏈路通訊無障礙，有任何障礙應由立約商負責於驗收前排除。
3-1-7-1、駕駛室設備操作配置
                  3-1-7-1-1緊急起動電源選擇：引擎室主電瓶沒電時，可切換至次要電瓶發動車體。

3-1-7-1-2天線系統安全取代：天線碟盤未收至定位時，設置(On/OFF)開關發動車輛引擎。
3-1-7-1-3水平系統電源開關：4支油壓腳架落地水平開關。

3-1-7-1-4發電機控制開關：發電機(On/Off)開關。
 3-1-7-2、安全保護設施及告警系統
                  水平系統未定位警告，天線未歸位警告，直流電壓表，天線升起警告燈，氣壓表，發電機時數表， 發電機保養指示燈，一氧化碳濃度警報器(AC電源)。
3-1-7-3、駕駛室設置直流電源INVERTER，可提供115Vac 電源（純正
弦波），輸出功率150W(含)以上之交流電源插座兩個，配線不
外露，整合安裝於駕駛室。
3-1-7-4、底盤改良
 發電機承載補強，電動打氣系統，加大型避震器，3000LBS 氣壓彈簧，氣壓彈簧蓄壓系統，自動控壓氣壓懸掛系統，整體氣壓懸吊系統依原廠設計施工，勿破壞原廠車體結構。
3-1-7-5、自動氣壓儲存系統

氣壓供應懸吊系統。系統為一獨立模組可快速自車上拆卸維修。系統含12V 120PSI空氣壓縮機、調壓器、油水分離器、儲氣桶、洩壓閥、壓力開關、空氣電磁閥等元件。
3-1-7-6、電源系統配線施工：交流電源線材採耐燃海帕龍線材，直流電源使用車用級線材、配件施工。線路裝配接續依線路設計圖施工；各接線端頭、線束皆有線號標示。線路圖涵蓋線路編碼規則、接頭圖表型號、線束分配圖等製作文件。電力設備操控儀與電力監視儀錶經由電箱連結控制輸出，線路連結接頭使用電纜連結器。插座使用90°C 14WG/3C耐熱絞線由快速接頭插於電箱上。
3-1-7-7、人員維修可由後門進入至機架後方維修設備。
3-1-8、其他

3-1-8-1、本案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申請
架設許可及衛星地球電台執照相關事宜，立約商需配合提供相關技術及協助申請至核發執照。
3-1-8-2、工程人員維護設備用免執照無線對講(walktalk)系統：

3-1-8-2-1、額定頻率：467.5125-467.6750MHz，14組頻道，每組含121個干擾消除靜音碼。
3-1-8-2-2、手持式手機，發射功率≦1W，標準配件，附加配件：
汽車外接電源、充電電池（AA或AAA電
池）、免手持式麥克風與耳機等為一組，手持式手機
及標準配件及附加配件等共2組。
3-1-8-2-3、手持式手機具噪音過濾、震動、掃描及免持通話功能。       
3-1-8-3、2卷室外用電源纜線：每一卷長度至少100呎附捲線盤（附過
載自動斷電開關，4個3pin插座，120Vac，10Aac，1000W）
             3-1-8-4、完成之車輛前、後、左、右側及俯視之外觀及尺寸圖（單位：
mm），機架設備位置及平面圖（DWG圖檔），冷氣空調系統及
配管圖，機電系統圖(包括AC、DC電源及開關配線)，電源控
制儀表面板平面圖，於驗收時提列，附電子圖檔，若本會工程
部現有軟體無法開啟本案所列電子檔或電子圖檔，立約商須無
條件提供該合法軟體（具修改功能）予本會使用。
             3-1-8-5、依據附件一、系統方塊圖，規劃衛星訊號傳輸設備安裝所需
各類線材、附件、配件、轉接頭、RF切換器、RF分配器、RF

衰減器、導波管、獨立LNB專用電源供應器等。
             3-1-8-6、AV配線：
                     Video：參考Canare  L-2.5CHD或同等品。
                     Audio：參考Canare  L-2B2AT或同等品。
                     所有線材與BNC接頭製作，BNC接頭中心針需先以專用工
具壓接。
             3-1-8-7、附Audio 線材100公尺，參考Canare  L-4E6S或同等品。
3-1-8-8、附所有製作AV線材接頭工具組。
             3-1-8-9、所有線標與系統圖標示需一致。
   3-2、衛星訊號傳輸設備
        3-2-1、Satellite Antenna (衛星天線)

              3-2-1-1、1.5 or 1.6 meter carbon fiber reflector，衛星天線碟面及座寬度不大於車輛寬度及導流罩。
              3-2-1-2、Ku Band 2-Port Linear Polarized Feed
              3-2-1-3、Frequency range：RX = 10.95~12.75GHz，TX = 13.75~14.5GHz

              3-2-1-4、Antenna Noise Temperture：



         3-2-1-4-1、52°K at 20° Elevation or better
              3-2-1-5、Antenna Gain at midband：RX ≧ 43.0dBi，TX ≧ 44.5dBi

              3-2-1-6、Cross Polarization Isolation：





3-2-1-6-1、On-Axis：RX ≧35dB，TX ≧ 35dB






3-2-1-6-2、Within 1.0 dB Beamwidth：RX ≧ 25dB，TX ≧ 35dB

              3-2-1-7、VSWR：





3-2-1-7-1、RX ≦ 1.35：1






3-2-1-7-1、TX ≦ 1.30：1

              3-2-1-8、Port to port isolation：TX/RX ≧ 85dB

              3-2-1-9、Wind performance：





3-2-1-9-1、Wind survival any position ≧ 85 mph (136kmph)





3-2-1-9-2、Stowed ≧120 mph (193 kmph)





3-2-1-9-3、Pointing Loss in Wind（≦ 0.5 dB）≧ 20 mph (48 

kmph)
              3-2-1-10、Waveguide Interface Flange：WR-75 Flat
              3-2-1-11、控制方式： 






3-2-1-11-1、衛星天線控制系統 (Antenna Control System)






3-2-1-11-2、以附屬手工具手動方式調整





3-2-1-11-3、仰角（EL）、方位角（AZ）、極化角（POL），調整
範圍：仰角5 ~ 90°，方位角±180°，極化角±95°，
Elevation over Azimuth

              3-2-1-12、衛星天線控制系統 (Antenna Control System)：





3-2-1-12-1、Front panel control and configure





3-2-1-12-2、自動及手動控制仰角（EL）、方位角（AZ）、極化
角（POL），Simultaneous angle display。





3-2-1-12-3、Antenna control：AZ range ±180°，EL range 5 ~ 90°

，POL range ±95°






3-2-1-12-4、具備AUTO STOW功能





3-2-1-12-5、Automatic operation：Drive to calculated position based 

on auto GPS and Flux-Gate Compass data and satellite 

peaking with LNB signal






3-2-1-12-6、Auto-acquisition：One-button acquisition of selected 

satellite including peaking and optimization of 

cross-pol (certified for tocommissioning on most 

satellite services)





3-2-1-12-7、最新版操控軟體，工作電壓及頻率：Autoranging 

115/230Vac，50/60Hz，附控制線





3-2-1-12-8、Stand alone designed，可安裝於19吋標準機架
                    3-2-1-12-9、天線控制器需內建 DVB receiver 以使天線作精確之自動對星操作與對星指向。
              3-2-1-13、衛星天線工作環境溫度：form -10° to 50°C

              3-2-1-14、工作環境相對濕度：0% to 100% with Condensation。
              3-2-1-15、具有Intelsat 或Eutelsat或AsiaSat或Panamsat國際衛星公司之衛星天線型式認證，交貨時需提出認證證明文件正本予本會，於驗收時提列，附電子檔。
        3-2-2、LNB (低雜訊放大器)

              3-2-2-1、Input：RX range ≧ 12.25~12.75GHz，PLL，Interface Flange：
WR-75 FLAT Waterproof

              3-2-2-2、IF Output Frequency range ≧ 950 to 1450MHz

              3-2-2-3、Conversion gain ≧ 60dB
              3-2-2-4、L.O：11.3GHz
              3-2-2-5、Noise Figure ≦ 0.8dB
              3-2-2-6、L.O Stability ≦ ±25KHz
              3-2-2-7、Input VSWR ≦ 2.0：1
              3-2-2-8、Output VSWR ≦ 2.0：1
              3-2-2-9、Output connector：F type，75 ohm
              3-2-2-10、Phase Noise ≦ -75dBc/Hz@1kHz
              3-2-2-11、Input DC Voltage：+15 to 24V supplied through center conductor 

of IF cable

              3-2-2-12、工作環境溫度： 0° to 50°C(含)
              3-2-2-13、工作環境相對溼度：Up to 100%
        3-2-3、Air Dehydrator (空氣乾燥機)
              3-2-3-1、Keeps waveguide dry，具有數位壓力顯示、低壓告警裝置及
故障代碼功能
              3-2-3-2、Pressure（Typical） ≧0.5psig(34.5mbar)
              3-2-3-3、Flow rate（Typical） ≧ 6.0 scfh
              3-2-3-4、含安裝至導波管必須之導風管及附件
              3-2-3-5、Front panel control and configure，最新版操作軟體
              3-2-3-6、Stand alone designed，不超過3 RU 高度，可安裝於19吋標
準機架
              3-2-3-7、工作電壓：115/230Vac，50/60Hz 

              3-2-3-8、工作環境溫度：0° to 50°C
              3-2-3-9、工作環境相對溼度：Up to 95%，non condensing
   3-3影音製作設備
        3-3-1、Video patchbays (視頻訊號跳接盤)




參考CANARE 24DV或同等品
              3-3-1-1、Inputs：





 3-3-1-1-1、Number of inputs 24 or more





 3-3-1-1-2、Connector 75 ohm BNC
              3-3-1-2、Outputs：





 3-3-1-2-1、Number of outputs 24 or more





 3-3-1-2-2、Connector 75 ohm BNC
              3-3-1-3、Input to output return loss ≧ 20 dB (5 MHz to 2.4 GHz)

              3-3-1-4、60 cm Patch-cord x 10（附Patch-cord吊掛架或收納區）
              3-3-1-5、WE（patch connector） to BNC Patch-cord x 6
              3-3-1-6、工作環境溫度：0° to 40°C
              3-3-1-7、Stand alone designed，不超過1RU高度，可安裝於19吋標準
機架
        3-3-2、Audio patchbays (音頻訊號跳接盤) 
              3-3-2-1、Inputs：





 3-3-3-1-1、Number of inputs 24 or more





 3-3-3-1-2、Connector：front TRS type

              3-3-2-2、Outputs：





 3-3-2-2-1、Number of outputs 24 or more





 3-3-2-2-2、Connector：front TRS type

              3-3-3-3、Input/output：normals-strapped audio normalling，如圖一
[image: image1.png]



圖一
              3-3-3-4、60 cm Patch-cord x 10（附Patch-cord吊掛架或收納區）
              3-3-3-5、TRS to XLR(F) Patch-cord x3，TRS to XLR(M) Patch-cord x3
              3-3-3-6、Stand alone designed，不超過1RU高度，可安裝於19吋標準
機架
              3-3-3-7、工作環境溫度：0° to 40°C
        3-3-3、Quad 4 inch LCD Monitor (4 x 4吋液晶顯示器)

              3-3-10-1、Display Type：Color TFT LCD
              3-3-10-2、Diagonal Viewing Area：Quad at least 4.3 inch screen
              3-3-10-3、Video input：




3-3-10-3-1、Composite：NTSC/PAL Auto-Detection




3-3-10-3-2、SDI：SMPTE259M

              3-3-10-4、Aspect Ratio：4：3 or 16：9 (selectable)，Resolution ≧ 480x270

              3-3-10-5、Pixel Response ≦ 30 ms
              3-3-10-6、Viewing Angle range ≧ 130˚H 110˚V measured edge-to-edge
              3-3-10-7、Luminance ≧ 180 cd/m2
              3-3-10-8、Contrast ≧ 400：1

              3-3-10-9、工作電壓：115/230Vac，50/60Hz
              3-3-10-10、不超過2RU高度，可安裝於19吋標準機架
附件(一)、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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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機器設備名細 
	項次
	品         名
	空  間
	數  量

	1.
	HPA
	7U
	1

	2.
	Up Converter
	2U
	1

	3.
	Encoder
	2U
	1

	4.
	Spectrum Monitor +Waveform Monito
	3U
	1

	5.
	ADA 
	2U
	1

	6.
	VDA
	2U
	1

	7.
	Switcher+Control Panel
	6U
	1

	8.
	Audio Monitor
	2U
	1

	9.
	IRD
	1U
	2

	10.
	Mixer
	4U
	1

	11.
	Intercom
	1U
	1

	12.
	VCR
	5U
	2

	13.
	2×7吋Monitor
	3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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